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预防新闻侵权的八句关键语 

时间：2005-6-17 16:45:1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阮志孝 阅读1670次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阮志孝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地址：成都·青羊宫 

邮编：610071   

网站：《传播学论坛》 http://ruanzixiao.myrice.com/  

摘  要：把握八句关键语有利于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这八句关键语包括：1、尊重他人权

利，加强自我约束；2、新闻与创作分开，避免虚假新闻；3、事实与结论分开，避免“传媒审

判”；4、报道与评论分开，把握“公正”原则；5、客观与主观分开，充分利用“特许”；

6、掌握“平衡”技巧，不作一方“代言”；7、保护隐私，保障当事人的决定权；8、对事不

对人，保护对象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关键语   新闻侵权   预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事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这就是新闻对社会的全面介入。新闻报道已经从单纯的政治宣传，过度到对政治、经济、

文化、娱乐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关注。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报道消息，引导舆论，社会监督等

各个方面都担负起了社会责任。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日益增多的与社会各方面的纠纷就难

以避免。体现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的权益被侵害；另一方面则是新闻工作

者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新闻工作的维权的问题应该得到社会的全面关注，新闻侵权

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预防上不可大意。为此，八句关键语需要熟练把握。 

一、尊重他人权利，加强自我约束。 

为什么要讲尊重他人权利，加强自我约束，这得从法律关系上来认识。 

新闻记者与公民，包括采访对象是一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

的，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 

新闻记者的权利是一种不具有强制效力的权利，它只能建立在被采访对象自愿的基础上。除了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提供情况和材料的义务外，其他公民和法人有

《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即他们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也有权拒绝采访的自由。采访者与被采

访者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记者一定要尊重被采访者的权利，不能采取欺骗、威胁、利诱等手

段，为了保证采访能够顺利地进行，只能依靠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利用采访技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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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对象，获取信息，达到完成采访任务的目的。 

采访获得的材料，一定要慎重处理，涉及侵权问题，被采访人不同意发表的，务必要慎重。根

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98《解释》” ）

“因被动接受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

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

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被动提供新

闻材料的情况较复杂，是否侵害他人名誉主要以“是否同意发表”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条件。

被采访人同意发表，包括明示或默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被采访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发

表，而新闻机构擅自发表，被动提供新闻材料的人一般不承担责任。这一规定的意义就在于，

应特别注意了解并尊重新闻材料提供者对“发表”与否表示的意见，务必考虑“擅自发表”的

后果，加强自我约束。 

二、 新闻与创作分开，避免虚假新闻。 

新闻，按照六要素说，是指“事件”（What）、当事人（Who）、时间（When）、地点

（Where）、原因(Why)、如何发生（How）。六要素指的是什么？就是指构成事实的六要素，

即保证我们的新闻真实的六个要素。它们是我们为读者提供新闻的基本的质量标准，也是新闻

工作者取信于新闻消费者的诚信标准。如果我们不按这六个标准来生产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

品就是伪劣产品，如果我们不按这六个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消费，我们就背信弃义，失信于消费

者。讲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是一种标榜，是一种存在的真实，即新闻是以提供真实的事实来

满足消费者的。新闻工作者是靠真实吃饭的。 

创作，指的是与新闻相对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产品是文学形象。它要求的是典型环境、典

型性格、典型事物。文学创作也讲真实，但它追求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是或然性的真实，是

可能存在的真实。用文学家的话来说，是社会真实，而不是个别真实。在社会生活中，。我们

说某人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但我们却不能指认某人就是高老头，某地就是巴黎。文学

创作的真实，和新闻真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从事新闻采访、写作时，我们面对的、要表

现的真实是个别的、具体的真实，是真实的对象。虚构人物、环境、事件都是不容许的，就是

细节，在新闻报道中也要求真实、准确，特别是重要的细节更不能含糊。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与创作，在理念上一定要分开。两者分不开，就常常会有意或无意

地犯错误，导致新闻虚假，产生虚假新闻。从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记者来看，不少

人出身于文学专业，或者爱好文学，面对新闻工作的丰富实践，常常会产生创作冲动，在冲动

产生时，一定要冷静地想想，你是在做新闻工作还是在搞创作，如果是前者，是在做新闻工

作，就一定要压抑自己的冲动，不能把两件事相互混淆。 

三、事实与结论分开，避免“传媒审判”。 

有人说：职业记者的工作定位第一是报道事实，第二是报道事实，第三还是报道事实。一句

话：“用事实说话。”新闻媒体不是政府，也不是法院，记者、编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法

官。裁决问题，断案问责，不是新闻媒介也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事情。新闻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基

础上可以评论事实，但也仅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发表观点和见解。但必须认识到，新闻

报道决不是“红头文件”或“黑头文件”，不应该也不能轻率地为事实定性，做结论。把事实

和结论分开，实际上是把传媒和政府、法院的职责分开，避免越俎代庖，避免“传媒审判”。 

特别是对于刑事案件的报道，尤其要注意，不能随意给别人戴上罪犯的帽子。在新闻侵权官司

中，有一部分刑事诉讼案就是由于新闻报道的作者不注意自己的职业定位，错下结论，无意中

伤害了被采写对象。例如：某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李某某一些还未经法院认定的事实。经

法院调查，报道所述的一些事情，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李某被无罪释放。李某出来后，就

以侵害名誉权起诉报社，使报社和作者都陷入尴尬境地。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凡未经法院认定



的犯罪事实，都不能任意公之于众，凡未经法院宣判有罪的，不能先给人戴上"罪犯"、"犯

人"等法定帽子。在平常报道中，也不能对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称为"恶棍"、"歹徒"、"凶

手"、"匪徒"等。总之，对刑事案件的报道一定要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新闻工作

者应当给自己正确定位，不能充当法官，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写稿时，取材要细心推

敲，用词造句要慎重，不要让别人抓住"小辫子”，以免被送上被告席。 

四、报道与评论分开，把握“公正”原则。 

讲报道与评论分开，不是说报道就不能评论。关键是不能把对事实的报道和对事实的评论混

淆，要避免以记者的观点割裂客观事实。对事实的报道，要讲求立场的客观。客观的立场是保

证报道内容真实的前提。所谓客观，指的是看问题要全面，要实事求是，无论是新闻记者自己

采访的材料，还是来源于他人，都不能歪曲割裂，更不能加油添醋。为了保证立场的客观性，

报道宜采用第三者立场，交待新闻材料的来源，以确证事实的客观、真实。这里，最忌讳的是

把客观报道和主观的评论搅在一起，以先入之见为主，割裂客观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其实，有许多事情，报道者是不必自己挺身而出的，在保证报道事实真实的前提下，言之有据

地、客观报道第三者评论、社会反映，效果往往比记者直接出面更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记

者不太注意，喜欢把别人的谈话和结论作为报道者自己的言论和评价，结果常常是别人找上门

来，甚至招来诉讼。 

公正评论，在国际上是一种普遍原则。美国有关法律规定，新闻单位对政府机构、慈善组织、

商业机构、教育单位、文艺作品的作者及演出人、发明家及其他受到大众注目或引起争议的人

物，在新闻报道中均可进行“公正的评论与批评”，而不负名誉侵权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公正评论”这样的规定，但是有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批评文章有两种

情况构成侵害名誉权：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反映的问题虽然基本属实，但有

侮辱他人内容。至于文章反映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就不应当认定侵权。在新闻

报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分寸，充分利用“公正评论”的法律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98《解释》第九条规定：“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

服务质量进行批语、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

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诉吴祖光侵害名誉权案中，吴祖光针对国贸中心所属惠康商场侵犯消费者

人格尊严的事件，发表评论，用语十分尖刻，法院最后判决吴文对国贸中心不尊重顾客的行为

进行批评，属正当舆论监督范畴，不构成名誉侵权。这个案例对于新闻报道中如何把握公正评

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正评论的原则在法律依据上，目前还仅止于

比照对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批评、评论，还有待立法的进一步界定。新闻工作者在采写、编发新

闻报道中，对此一定要有高度的重视。把握好“公正评论”的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预防新闻

侵权，在遭遇诉讼时，也是可资利用的自我保护的有效工具。 

五、客观与主观分开，充分利用“特许”。 

客观，指报道的立场要客观。讲立场客观，就是要把主观的感受与客观的事实区别开来，不要

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来驾驭客观事实。在新闻中要将关于事实的叙述与作者的主观评论分开，一

般情况下，宜只报道事实，不作评价。报道时应尽可能交代新闻来源，这样，即使发生新闻官

司，也有话可说。                                     

有话可说，就是说“事出有因”。 “特许权”就是一个能够使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出现

新闻纠纷时可以用以免除责任的“因”。 

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我国现有司法解释来看，都确认司法机关作为权威新闻源的法律地位。

国际诽谤法中特许权的主旨就是为了社会公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可以允许行为人作诽谤性的陈

 



述而不负法律责任，例如议员在议会发言、诉讼当事人法庭陈述、官方内部文书等，均受特许

权保护。特许权原则在新闻报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客观准确地报道官方文书和行为可

以不负诽谤责任。美国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对官方文书进行报道享有特许权。美国一些州的法

律规定，新闻媒介和记者对司法档案进行公正和真实的报道不受起诉。中国香港地区的《诽谤

条例》，也对新闻报道特许权的范围有相当详细的规定。过去，中国法律除了规定人民代表在

人大会议发言不受法律追究外，没有关于新闻报道特许权的规定。这曾经给新闻报道带来一定

麻烦：有的人对判决或者行政处罚不服，又缺乏理由和勇气依法申诉，却抓住有关报道的片言

只语同新闻媒介打官司，致使新闻媒介陷于不必要的诉讼中。98《解释》第六条就吸收了国际

诽谤法的积极内容，对于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做出了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

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是客观准确的，

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

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此规定肯定了权威新闻源的法

律地位，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确认了新闻媒体不需要为司法机关的错误行为承担新闻侵权责

任，除非新闻媒体拒绝更正报道。这实际上就肯定了新闻媒介报道国家机关行为的特许权。从

这项权利的规定来看，报道的依据就是国家机关的文书和职权行为，必须是公开的、机关职权

范围之内的，例如法院的判决、裁定，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审计机关、技术管理部门的

鉴定等，新闻单位据以报道，如果事后发现有关文书和职权行为有误，不能由新闻单位承担名

誉侵权责任。国家机关行为的相对人若有异议，应当依照法律程序要求有关机关纠正，而不应

当状告新闻媒介侵权。但是，这类报道必须是客观准确的。客观，就是不带主观倾向，不使用

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甚至侮辱色彩的语言；准确，就是与国家机关的文书或职权行为的意思完全

一致，不歪曲，也不添加别的意思。否则，新闻单位或记者就要对这些自己外加的内容单独承

担责任。 

六、掌握“平衡”技巧，不作一方“代言”。 

所谓“平衡”，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新闻传媒、新闻工作者应保持的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

其表现就是与报道事件的相关各方都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平衡’技巧”则指的是保

持与维护这种立场、态度的技艺与诀窍，或者说方式方法。只报道事实，应该是最为客观，最

不偏不倚的。但事实一经报道出来，就不可能不沾染主观的成份，角度的选择、语言的运用，

版面的大小、位置安排，甚至时间的提前或延后，对事实都会产生某种折射作用。更何况，站

在相关各方的不同立场来看，不平衡是肯定的，绝对不偏不依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也是做不到

的。也就是说，纯粹的平衡是没有的，倾向性是绝对的。倾向性的方向如果正确，确切地说是

在合法的一方，导致新闻侵权的可能性小，如果相反，可能性就大。为了避免或者减少这种可

能性，就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平衡”技巧，如对相关各方的意见进行全面报道，为对立双方

提供发表观点、进行申辩的机会，安排对等的版面以示平等对待等等。所有这一切技巧，实际

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衡”，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但是没有这些以形式上的“平衡”为表现

形式的公正，就很可能造成一种不公正的一边倒的舆论，影响社会的评价机制，造成新闻侵

权。 

不讲求“平衡”，不讲求公正的极端就是作一方的“代言”，把大众新闻传媒变成一方的舆论

机关，变成一方当事者的辩护士。新闻传媒如果处在这样的地位是最为尴尬的。在报道民事诉

讼案件时，稍有不慎，就可能侵犯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干预司法。在报道刑事案件

时，还有可能给组织和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不作一方的“代言”，应该作为新闻报道

的一条重要原则。 

七、保护隐私，保障当事人的决定权。 

要预防新闻侵权，慎重对待隐私，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恩格斯曾经提出一个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即个人隐私（不愿为人知道的



事）一般应受到保护。只有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不可为人知道、不可告人的事）与最重要的

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

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内容。恩格斯的论述阐明

了个人隐私和新闻自由的关系，应该作为我们正确对待个人隐私的一般原则。 

根据当今国际惯例，有两种人的隐私权受到限制，新闻传媒拥有较大的曝光权。一是政府官员

的隐私如果与社会公共利益或政治生活发生矛盾，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成为新闻报道不可

回避的内容；二是公众人物（如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歌影星、体育明星等）的

隐私如果为公众感兴趣或与其成就有密切关系，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新闻传媒就可以报

道。在我国的法律中，现在尚未有与“公众人物”相关的法律原则，但“公众人物”应忍受公

众评论和批评的理念已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社会共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两种人

也不是没有隐私权，只是相对于一般人而言，受到一定限制。在分寸的把握上，新闻传媒也应

慎重。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对于普通人的隐私，更不可随意披露。如果有披露的需要，必须

征求本人同意（不包括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保障当事人对隐私的决定权。 

八、对事不对人，保护对象的合法权益。 

讲新闻六要素，第二个要素就指的就是当事人。为什么对事不对人？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从

新闻的角度来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报道有关人的事实，报道要素中不能不出现

人，回避人。关键是应不应该在新闻传媒上把具体的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形象及行

为等）公之于大众，如何公之于众？如果不涉及新闻侵权问题，与新闻事实相关的“具体的

人”应该报道出来。如果报道出来可能发生对“具体的人”的人格侵权，那就得考虑如何报道

和报不报道的问题。假如可能造成对部分人格权的侵害，如隐私权、肖像权，就需要考虑保护

对象的合法权益。就需要把“具体的人”变成“一般的人”，即隐去或者改变部分标志和具有

辨识特征的部分形象。报刊上常见的大多是就作为辨识符号的姓名加以处理，有照片的则考虑

隐去识别特征明显的部位，多是设法回避面部，最低的也是隐去双眼。所谓对事不对人，指的

就是报道不针对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被侵权的具体的人。对事不对人，不仅对报道对象来说是一

种保护，对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来说，也是一种预防侵权的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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